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 2014 年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创业板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要求，对上述重组中交易对方对相关资产 2015 年

度经营业绩作出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 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高琍玲、杨志峰、杨生哲、高润之及镇江新光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等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交易

对方承诺本次收购标的江苏新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光环保”）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600 万元、3,600 万元、5,800 万元，前述净利润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如果在《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内，新光环保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交易对方的业绩

承诺，则各交易对方将分别根据其在本次资产重组中合计获得的对价支付情况，

相应承担股份补偿义务和现金补偿义务。（详细内容请参见上市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公告的《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二、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新光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和《关于江苏新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新光环保 2015 年承诺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期间 承诺业绩 实际净利润 差异 

2015 年度 3,600.00 4,577.17 +27.14% 

注：上述承诺业绩和实际净利润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三、 广发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广发证券通过与新光环保、上市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进行交流，并查阅了新

光环保财务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对高琍玲、杨志峰等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的实

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光环保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超过高琍玲、

杨志峰等交易对方该年度业绩承诺水平，前述交易对方已实现其对新光环保的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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